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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修订） 

一、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培养目标 

为政府部门、大中型企业、咨询和研究机构培养高层次、应用

型统计专门人才。 

（二）基本要求 

1.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具

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。 

2.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，并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，具

备从事统计数据收集、整理、分析、预测和应用的基本技能。 

3.能够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。 

4.掌握一门外语的实际运用。 

二、招生对象 

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(或本科同等学力)人员。 

三、学习方式与年限 

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；非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，

其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少于 1 年。 

四、培养方式 

培养单位可根据统计学不同研究领域以及自身学科特色，在应

用统计专业下设置合理规范的培养方向。 

采取导师制。采用在校学习与到实际部门的专业实习相结合的

方式，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，重视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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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课程设置 

实行学分制，总学分不低于 32学分。 

（一）公共基础课（不低于 4 学分） 

1.  外语（2-3 学分） 

2.  政治理论 （2-3 学分） 

（二）专业基础课（不低于 12学分） 

专业基础课是完成培养目标的基础性课程，也是关键性课程。

各学位授权点在下列五类课程中须开设至少三类课程，也可自设专

业基础课，专业基础课原则上每门 3学分。 

1. 统计学基础（应用概率、探索性数据分析、数理统计等） 

2. 统计调查与数据采集（统计调查、试验设计、网络数据收集

等） 

3. 统计计算（统计软件、统计模拟、云计算与并行计算等） 

4. 统计数据分析方法（回归分析、多元统计分析、时间序列分

析、非参数统计等） 

5.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

（三）专业方向课（不低于 9 学分） 

专业方向课和选修课可以由各授权点根据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类

别范畴、自身办学特色和社会对应用统计人才市场需求的培养要

求，自行设计和设置，所设专业方向至少设 3门课程，每门课程 2-

3 学分。建议参考（但不局限于）以下研究方向： 

1.大数据分析 



2.社会经济统计 

3.金融统计、风险管理与精算 

4.生物医学卫生统计 

5.工业统计 

6.其他（商务统计、教育统计、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统计、体

育统计、海洋统计等） 

（四）案例实务课（3 学分） 

（五）专业实习（4学分） 

研究生在专家指导下参加社会实践，提交社会实践报告。应届

本科生实习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 6个月。 

六、学位论文 

学位论文内容应与实际问题、实际数据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，

可以是与数据收集、整理、分析相关的调研报告，数据分析报告，

应用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等。 

七、学位授予 

修满规定学分、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，经学位

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，授予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。 


